中国建设银行保险业务发展纪实
近日，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即保险业“新国十条”）明确提出，2020年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5%，保险密度（保费收入/总人口）达到3500元/人。保险的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保险业“新国十条”的推出，再次将中国公众的视线聚焦到了中国保险业上。

中国保险业自1979年恢复开办以来，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到1997年底全国保费收入突破1000亿元，达到1088亿元；之后仅用了12年时间到2009年底全国保费收入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亿元；到2013年底更是突破1.7万亿元。2013年，全国保险深度达到3.03%，保险密度1266元，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是相比我国短暂的保险业发展历史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1996年，随着原人保公司改组成一家集团三家子公司，以及包括泰康、新华在内的5家中资公司、2家外资公司的相继成立，在我国开办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增至14家，中国保险市场供给体系初步形成，市场发育日益健全，由一家保险公司垄断保险市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我国保险产业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些也都为银行参与到保险业的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从我国保险业发展史看，在1997年后的发展中，中国保险市场上有了建设银行的身影。如果说，保险是经济助推器的话，那么银行应该是保险的助力器了。因为，中国保险业1997年以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银行渠道的助力。中国银行业实现的保费规模占中国人身险市场比重从2000年前的不到5%，发展到2012年的40%以上，其中2008年更是超过50%。银行保险已经成为中国保险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014年，建设银行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建设银行保险业务也走过了17个年头。银行保险，狭义上是指银行作为保险公司的兼业代理人通过代办保险业务、代收保费、代付保险金、代售保险商品等方式向客户提供保险产品服务。广义上是指将银行与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回顾17年来的建设银行保险业务发展历程，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是从狭义的银保合作走向广义银保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设银行始终本着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的原则，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保险服务。17年来，建设银行轮流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面向保险公司成为“客户需求”的代表，二是面向客户成为“保险公司提供服务”的代表。通过角色的不断转换，架起保险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任桥梁，提升建设银行整体服务水平。17年来，建设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通过四个改变，实现四个升华”。

一、改变以往银行代理保险业务话语权不足的弱势地位，通过不断引入各种类型的保险产品，逐步扩大销售规模，实现合作模式在合作规模领域的升华。
建设银行代理销售保费收入从开办初期的全年不到10亿元，到现在的六七百亿元的规模，代理保费收入规模已年均33%的增速在增长。建设银行代理保费收入17年的增长历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业务开办的第一个十年。这期间，社会公众及员工对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业务是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是从不理解到逐渐接受的过程，因此代理销售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用了5年时间，步履维艰。之后的第二个5年时间则增长了500亿，平均每年增长100亿，增势迅猛。第二个阶段是从2008年到现在。这时无论是员工还是社会公众，对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业务更加熟悉，也开始对代销产品进行结构调整，代理销售保险范围也从最初主要销售理财型保险产品，逐渐过渡到销售健康医疗类、子女教育类、养老保障类、意外险等产品。因此，随着建设银行代理销售的保险产品逐渐回归保障本质，其代理保险业务规模增长速度开始趋于平稳，没有大幅增长。
二、改变以往简单代理销售保险产品的单一合作模式，拓宽在资产、托管、股权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合作模式在范围和深度领域的升华。

建设银行自1997年全面开展保险代理业务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已从原来简单的代理保险业务、负债业务，扩展到托管业务、资金交易、资产业务、股权投资、新型财务顾问等多个业务领域。随着国家对保险资产投资领域的日益放宽，纳入托管范围的保险资产大大增加，2006年，建设银行抓住中国保监会开展保险公司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工作的契机，利用自身在基础设施领域方面的优势，开发了“融保通”产品，成为项目托管人和独立监督人。2007年开始，建设银行有重点地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平安保险集团公司等开展资产业务方面的合作，并逐渐开展对合作保险公司的评级授信工作，为银保双方在资金拆借、债券回购、相互购买次级债等资产业务方面的合作提供保障。2008年，为解决小企业融资需求和大型企业供应链融资需求，建设银行又推出了信用保险保理业务这一国内保理业务的新品种。2009年开始，建设银行与保险公司在互相购买次级债业务领域上开展了新的合作，将双方业务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此后，随着我国金融业务综合化经营步伐的加快，2009年底，建设银行与ING签署了购买太平洋安泰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底，又购买了太平洋安泰1%的股权，之后将其更名为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成为建设银行旗下子公司之一。
三、改变以往简单依靠柜面销售保险产品的合作模式，拓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实现合作模式在销售渠道领域的升华。

建设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渠道最初只有柜面，现在已经拓展到柜面、理财中心、电话中心、财富中心、私人银行、自助终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网站悦生活等渠道，逐渐形成了多渠道、立体化销售网络。与工行、农行相比，的物理网点数相对较少，而这种物理网点的差距短期内很难改变，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必须在创新销售渠道上下功夫，随着“直复营销”概念在中国的兴起，建设银行率先拓展的是电话销售保险渠道。之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保险意识也在逐步增强，建设银行高端客户也有了从一站式购买保险产品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从2011年开始在财富中心与私人银行渠道部署高端医疗险和带有资产传承性质的保险产品。在谈到建设银行拓展网上渠道销售保险业务前，我们先看看2012年的中国互联网市场上的网民数量。2012年底中国互联网网民达到5.64亿（其中手机网民4.2亿），互联网普及率42%。2013年，建设银行开始与建信人寿合作试水网上渠道，并迅速在2013年底推出了手机银行销售保险产品这一新渠道，2014年6月底前，又陆续在个人网银、企业网银、网站悦生活栏目实现了产品销售。截止2014年8月底，建设银行电子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已经突破了15亿元。
四、改变以往依赖手工作业的工作模式，提高业务科技含量，实现工作模式在管理效率领域的升华。

业务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建设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样需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建设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开办初期，更多的网点是依靠手工出单的销售模式实现，这种手工出单的工作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很难满足客户及时拿到保单的需求，因此也大大影响了业务发展。通过不懈的努力，在科技服务银保业务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3年，建设银行所有营业网点都能够实现系统出单，业务操作的规范性及风险的可控性得到了极大提高。建设银行银保业务技术支持系统一方面能以系统支持的方式通过低柜等渠道实现银保业务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还可以以标准化的系统支持方式，以多层次的系统控制手段实现了不同保险公司、不同险种、不同系统功能的参数化管理，为精细化的银保业务管理提供支持。

六十载风雨同舟，十七年春华秋实。在建设银行六十年华诞之际，回顾建设银行保险业务的十七个春夏秋冬，其发展历程也是整个建设银行发展的缩影,更是建设银行向综合性、集约化、多功能、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商业银行迈进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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